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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時 捷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4）

S.A.S. Dragon Holdings Limited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財務摘要

2020年 2019年 變動

收入（港幣百萬元） 20,164 18,403 +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港幣百萬元） 262 236 +11%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41.85 37.78 +11%

每股股息（港仙）
－建議末期 16.50 17.00

－已派中期 4.50 4.00

總額 21.00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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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捷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的比較數字
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20,164,341 18,402,901

銷售成本 (19,292,477) (17,504,929)

毛利 871,864 897,972

其他收入 5(b) 16,710 15,485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5(c) (6,811) 9,743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虧損） 
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1,594) 6,208

分銷及銷售支出 (67,440) (97,908)

行政支出 (298,763) (316,95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32,320) 29,75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9,986 5,208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溢利 296 292

聯營公司減值虧損 – (16,271)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計量之貿易
應收款項的終止確認之虧損 (23,467) (44,012)

融資成本 (49,007) (85,120)

除稅前溢利 419,454 404,403

所得稅支出 4 (69,571) (87,406)

本年度溢利 5(a) 349,883 316,997

其他全面收入
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公平值收益 

轉撥為投資物業 65,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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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計量之 

貿易應收款項的公平值變動 (28,314) (44,012)

出售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 

列賬計量之貿易應收款項時已計入 

損益的累計虧損重新分類調整 23,467 44,012

換算附屬公司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2,238 (22,496)

分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其他全面開支 2,231 (1,351)

39,622 (23,84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105,342 (23,847)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455,225 293,150

應佔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61,897 236,435

非控股權益 87,986 80,562

349,883 316,997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67,962 212,588

非控股權益 87,263 80,562

455,225 293,150

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41.85 37.78

－攤薄（港仙） 不適用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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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32,740 733,9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6,208 500,735

無形資產 15,321 6,447

使用權資產 185,288 199,42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2,085 62,52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10,715 5,878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2,998 2,998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25,997 63,673

遞延稅項資產 8,794 7,782

1,590,146 1,583,364

流動資產
存貨 1,801,012 841,5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a) 1,239,960 1,272,10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 

貿易應收款項 8 (b) 1,406,049 710,957

合約資產 8 (c) – 3,622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19,528 34,497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93 64

衍生金融工具 – 199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31,669 14,963

可收回稅項 1,447 1,958

已抵押銀行存款 25,596 46,24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66,982 1,103,211

5,692,336 4,02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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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981,766 1,446,242

合約負債 10 48,548 43,476

租賃負債於一年內到期 977 10,138

衍生金融工具 13,797 906

稅項負債 33,516 87,412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1,769,011 1,829,931

4,847,615 3,418,105

流動資產淨值 844,721 611,3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34,867 2,194,66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9,776 51,769

租賃負債於一年後到期 508 245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260,359 308,098

310,643 360,112

資產淨值 2,124,224 1,834,55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2,584 62,584

股份溢價及儲備 1,793,173 1,559,7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55,757 1,622,350

非控股權益 268,467 212,204

總權益 2,124,224 1,83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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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上市。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為嚴玉麟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本公司註冊辦事處
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於年報之「公司資料」一節中披露。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經銷電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經銷
家居電器、商用設備及提供相關配套服務及物業投資。

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幣（「港幣」）呈列，本公司同樣以港幣作為功能貨幣。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納入了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適用
披露。

2. 採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性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已首次應用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
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之修訂及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礎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重大之定義」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修訂本為
重大提供新的定義，列明「倘遺漏、錯誤陳述或隱瞞資料可以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用途財務
報表的主要用戶基於該等提供有關特定報告實體之財務資料的財務報表作出之決策，則該
資料屬重大」。修訂本亦釐清在整體財務報表的範圍內，重要性取決於資料的性質或幅度（單
獨或與其他資料結合使用）。

於本年度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提述之修訂以及其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本集團之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
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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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之相關租金減免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之 

資產出售或出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 

第5號（2020年）之相關修訂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 

所得款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 

年度改進2

1 對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對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對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對2020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對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除以下所述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所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概不會對可預見未來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2020年）之相關
修訂

該等修訂本為報告日期後最少十二個月的遞延結算權利的評估提供澄清及額外指引，以將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其中：

• 規定負債的流動或非流動分類應以報告期末存在的權利為基礎。具體而言，該等修訂
本澄清：

(i) 該分類不應受管理層在12個月內結算負債之意圖或預期所影響；及

(ii) 倘若該權利以遵守契約為條件的，則如果在報告期末符合彼等條件，則該權利
仍然存在，即使貸款人在稍後日期才測試其合規性；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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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倘若負債附有條款，可由對手方選擇透過轉讓實體本身之權益工具進行結算，則
僅在實體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將選擇權單獨確認為權益工具時，
該等條款方不會對其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造成影響。

此外，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對香港詮釋第5號進行了修訂，以使相應的措詞保持
一致且結論不變。

根據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之未償還負債，應用修訂本將不會導致本集團負債的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是關於金融資產、金融
負債及租賃負債之修訂、指定對沖會計法要求、與及因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披露連同關於修改及對沖會計法的修訂的披露要求。

• 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租賃負債之修訂。為改革所需修訂（作為利率基準改革的直接
結果，需要在經濟等同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引入可行權宜方法。該等修訂通過更新實
際利率入賬。所有其他修訂則採用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入賬。對於採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承租人會計處理而言，則建議採用類似可行權宜方法；

• 對沖會計要求。根據修訂本，對沖會計並非僅因利率基準改革而終止。對沖關係（及
相關文件）須作修訂以反映對對沖項目、對沖工具及對沖風險之修訂。修訂後之對沖
關係應符合所有適用準則以應用對沖會計，包括有效性要求；及

• 披露。修訂本要求作出披露以讓使用者能夠理解本集團所承受因利率基準改革而產生
的風險之性質和程度，及實體如何管理該等風險及實體由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轉換為
替代基準利率之過程，以及實體如何管理有關過渡。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多項將會或可能受利率基準改革影響之倫敦銀行間同業拆息
及香港銀行間同業拆息銀行貸款。倘該等貸款之利率基準因應用修訂之改革而變動，本集
團預期不會產生重大收益或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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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種類
銷售電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 19,953,290 18,020,910

銷售家居電器及商用設備及提供相關輔助服務 94,079 193,742

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合約工程 52,781 97,882

銷售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 45,939 67,816

客戶合約收入 20,146,089 18,380,350

租賃業務收入
經營租賃－固定租賃付款：
－來自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17,689 18,466

－來自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的租金收入 563 4,085

18,252 22,551

總收入 20,164,341 18,402,901

分類資料

本集團從事經銷可用於流動電話產品、消費電子產品、電腦及網絡產品以及電訊產品之電
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銷售家居電器及商用設備以及提供相關輔助服務，進行LED照明及顯
示屏產品合約工程，銷售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及物業投資。

就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而言，向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
資料僅集中於按客戶地理位置劃分之收入分析。由於並無其他獨立財務資料可供用作評估
各項不同業務活動，故除整個實體披露外，並無呈列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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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位於不同原籍地，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

以下為本集團於本年度根據產品或服務的賬單地址按客戶或賺取租金收入之物業或產品之
所在地進行之收入分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收入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3,351,375 12,747,575

中國內地 5,744,297 4,430,842

台灣 366,764 479,999

美利堅合眾國 309,709 396,765

越南 164,849 8,003

新加坡 153,500 123,983

印度 19,867 81,982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13,526 70,724

其他 40,454 63,028

20,164,341 18,402,901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理位置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及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分析：

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030,134 1,015,829

中國內地 507,367 478,487

台灣 13,927 13,666

其他 929 929

1,552,357 1,5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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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各年度所貢獻收入佔本集團總銷售額逾10%之客戶如下：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10,114,638 10,185,656

4. 所得稅支出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68,595 60,64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49) (701)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414 2,917

台灣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5,518 11,109

74,178 73,974

遞延稅項（抵免）支出 (4,607) 13,432

69,571 87,406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其
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28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登憲報。根
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港幣2,000,000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
而超過港幣2,000,000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並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的集團
實體溢利將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徵稅。

本公司董事認為，實施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後所涉及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不屬重大金額。
香港利得稅於兩個年度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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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於中國，該兩個年度中國
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為25%。

該兩個年度台灣企業所得稅按20%的稅率計算。

5. 本年度溢利╱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a) 本年度溢利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98,021 119,727

－與表現掛鈎之獎金 26,289 24,58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465 13,391

132,775 157,699

核數師酬金 2,232 2,3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5,383 35,959

使用權資產折舊 14,446 12,833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1,126 1,14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包括撥回存貨撥備淨額港幣30,678,000元 

（2019年：撥備淨額港幣39,696,000元）） 19,280,375 17,47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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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收入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4,753 6,057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74 2,687

股本投資股息收入 1,897 2,104

其他 8,986 4,637

16,710 15,485

(c)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13,090) 17,223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900 (75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902 (6,6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淨額 787 39

出售融資分租賃項下的使用權資產之收益 918 –

終止租賃安排之收益 12 –

有關租賃負債之融資分租賃重大修訂之收益 2,760 –

有關應收融資租賃款項之融資分租賃重大修訂 

之虧損 – (4,690)

撇銷無形資產虧損 – (116)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4,662

(6,811) 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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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之股息如下：

2020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4.50仙 

（2019年：2019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4.00仙） 28,163 25,034

2019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7.00仙 

（2019年：2018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6.00仙） 106,392 100,134

134,555 125,168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6.50仙（2019

年：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7.00仙），惟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2020年 2019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年度溢利 261,897 236,435

2020年 2019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625,837 62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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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

(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 1,200,211 1,199,927

減：信貸虧損準備 (11,844) (12,207)

1,188,367 1,187,720

其他應收款項 36,716 38,572

預付款項及已付按金 14,877 45,80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239,960 1,272,100

於2019年1月1日，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應收款項為港幣1,661,521,000元。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30日至120日不等之信貸期。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減信貸虧損準備）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逾期 878,812 869,440

逾期：
1-30日 129,039 245,443

31-60日 42,475 24,915

61-90日 39,283 7,241

超過90日 98,758 40,681

1,188,367 1,18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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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之貿易應收款項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作收取抵押品之貿易應收款項現金流 

或計入銀行 1,406,049 710,957

於2019年1月1日，來自客戶合約的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值列賬的貿易應收款項為
港幣660,239,000元。

(c) 合約資產

於2019年12月31日，來自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合約工程的合約資產為港幣3,622,000

元（2019年1月1日：無），並已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轉撥至貿易應收款項。

該等合約資產主要與本集團就已完工但未出具賬單的工程收取代價的權利，因為有關
權利乃取決於本集團的未來履約表現而定。當權利變為無條件時，合約資產會被轉移
至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合約工程的付款乃由項目經理基於合資格測量師認證的
完工階段而估計得出。在某些情況下，當本集團需要為合約工程採購昂貴的照明材料
時，本集團會要求客戶先支付訂金。

本集團一般亦同意介乎12個月至18個月的保固期，保固金額佔合約價值5%至10%。該
金額於保固期結束前計入合約資產，作為本集團收取該最終款項的權利，而當保修期
屆滿時，合約資產的相關金額則重新分類為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將該等合約資產分類為流動資產，因為本集團預計於其一般營運週期內變現該
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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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i） 2,819,088 1,305,802

其他應付款項（附註ii） 101,546 73,029

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61,132 67,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981,766 1,446,242

附註：

(i) 於2020年12月31日，貿易應付款項結餘包括港幣122,221,000元（ 2019年：港幣
38,711,000元）的應付票據，本集團已向相關供應商發出信用證但尚未提取有關融資。

(ii) 於2020年12月31日，其他應付款項包括因追溯性銷售折讓所產生港幣67,341,000元
（2019年：港幣17,977,000元）的退款負債。

購買貨物之信貸期介乎30日至120日。

計入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金額約港幣56,813,000元（2019年：港幣32,500,000元）乃
以有關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外之貨幣美元計值。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 2,636,651 1,103,826

30日內 98,068 141,908

超過30日及60日內 17,340 28,097

超過60日及90日內 18,886 8,295

超過90日 48,143 23,676

2,819,088 1,305,802

10. 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為客戶就銷售貨品及合約工程墊付的款項。港幣43,476,000元（ 2019年：港幣
61,969,000元）之金額為年初合約負債全部結餘，於各年度確認為收益。



18

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6.50港仙，惟須待股
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4.50港仙，
本年度股息總額將為21.00港仙（2019年：每股21.00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12日至2021年5月18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
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應於2021年5月11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
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54樓進行登記。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進行表決的記錄日期為2021年
5月11日。

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25日至2021年5月27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應於2021年5月24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
中心54樓進行登記。股息單將於2021年6月4日寄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主席報告

回望時捷於1981年成立之初，公司其時只是一家僅有3名員工的小型私營企業。時
捷抓緊香港電子出口市場快速及持續增長的利好形勢，於1994年掛牌上市，並通
過專注於提供電子供應鏈管理服務而不斷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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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多年來的內部增長及整合所收購的公司，時至2021年，集團目前於大中華區
經營十多個領先的半導體業務單位。時捷集團服務全球100多家知名半導體供應商，
以及於大中華區超過10,000名客戶。本集團連同2016年分拆的揚宇科技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過去5年錄得超過港幣1,000億元的銷售額。根據Gartner，
本集團自2018年起連續三年位列全球10大半導體分銷商之一及蟬聯中國及香港的
最大半導體分銷商之地位。作為時捷的創始人，我為本公司的發展及成就感到欣慰。

於2020年，儘管全球的疫情、經濟及商業環境均充滿挑戰，但憑藉我們在電子供
應鏈管理服務企業業務上的良好聲譽及佳績，本集團近年來保持較好的經營勢頭，
收入及溢利均較去年增長。我們獲得供應商及客戶的鼎力支援，我認為在這個競
爭激烈的行業中必不可少。

展望未來，我們認為過去的40年只是未來發展的發軔之始。我們仍在發掘業務增
長機遇，不斷推動本公司精益求精。作為全球領先的電子供應鏈管理服務企業之
一，我們的最終目標是追求健康及可持續的業務增長，為股東創造更多的回報。

業務回顧

經銷電子元件及半導體產品

於2020年，貨物及人員流動方面的挑戰對商業活動造成嚴重干擾，並導致消費者
需求模式的轉變。隨著2019冠狀病毒病受控，中國的商業及經濟活動已迅速回復
正常。於2020年，本集團的元件團隊錄得港幣199.5億元的銷售收入，較去年錄得
的港幣180.2億元增加11%。根據Gartner的數據，以收入而論，本集團自2018年起
連續三年位列全球10大半導體分銷商之一及蟬聯中國及香港的最大半導體分銷商
之地位。於回顧年度，面對供應鏈持續受到干擾的情況，我們繼續專注於推行既
定策略，通過擴闊我們領先全球的半導體供應商基礎以及拓展地區銷售網絡，為
大中華地區的目標客戶提供全面的設計及供應鏈服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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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電話

根據Gartner，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行業的影響，2020年全球智能手機總出
貨量為13.5億部，較2019年下降13%。由於不論是高端或較低端的智能手機，5G現
時皆屬標準配置，因此逾半的智能手機出貨量均具有5G連接功能。於回顧年度內，
本集團若干領先的中國品牌手機客戶透過提供具備更佳配置及先進特點（如全屏
顯示、高端多鏡頭（備有高達一億像素大型圖像傳感器）、3D感應人臉檢測技術及
螢幕下指紋辨識解決方案）而平均售價更高的5G旗艦型號，成功錄得出貨量及市
場份額增長。因此，本集團透過向大中華區品牌手機製造商、設計公司及相機模
塊廠商提供如更大存量DRAM及NAND快閃記憶晶片、全屏高清顯示屏幕、高解
像相機CMOS傳感器、自動對焦驅動器、流動付款安全IC、指紋、力度觸控、多功
能動態傳感器及高速無線充電解決方案等更廣泛且具競爭力的產品，於流動電話
分部錄得理想的收入增長。

消費電子產品

於回顧年度內，由於對遠程辦公及線上教育等新業務方式及生活方式改變的需求
增加，PC及遊戲設備、與5G相關的設備及數據中心繼續表現良好。對PC、真無線
立體聲耳機、雲╱邊緣運算、大型數據中心、5G基站及服務器的需求殷切，使本
集團透過向品牌製造商提供具競爭力晶片系統、電波頻道模塊、藍牙低功耗解決
方案、更大存量記憶晶片、測量距離及近程傳感器、光耦合器、變頻IC，於消費
電子產品分部錄得可觀收入增長。

LED科技方案供應商

我們的LED照明團隊專門履行定制化的訂單，服務全球市場，包括自主品牌Light 

in Motion 及LIM InfraSystems 的LED照明及顯示屏產品的銷售及
合約工程，自主品牌Square 的數碼家外廣告解決方案（包括LED顯示屏租賃解
決方案），以及新成立的自主品牌Life in Motion 的LED UV-C健康護理產品
銷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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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高峰期，我們的照明團隊以自主品牌Life In Motion 透
過線上及線下渠道向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市場推出LED UV-C健康護理產品（HONEY 

 和STERIFY 系列），我們設計及銷售的智能衛生產品採用經驗證
有效的技術並已通過SGS、Intertek及CMA實驗室認證，利用UV-C的殺菌特性創造
安全及無病毒的環境，消除經空氣傳播及在物件表面的細菌、病毒、黴菌及微生
物。於2020年9月，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發許可團隊正式確認，Honey Pro可以在兩
厘米的距離及暴露於UV-C僅一分鐘的時間內抑制高達99.9%的2019冠狀病毒病的
感染。此外，Honey Pro甚至能夠殺滅高達99.9%的消滅泡性口炎病毒、H1N1病毒、
大腸杆菌、金黃葡萄球菌及肺炎克雷伯菌等難以殺死的細菌及孢子。於2020年，
我們的產品面對極為殷切的市場需求，亦錄得令人滿意的銷售業績。

經銷家居電器及商用設備及提供相關輔助服務

於回顧年度內，封鎖及社交距離措施打擊香港的消費者信心及零售市道。我們別
無選擇，惟有將聲寶的若干推廣活動及經營維持於最低水平。當有跡象顯示2019

冠狀病毒病受控以及因疫情而被耽擱的企業及消費開支重現時，我們會重新審視
策略。

物業投資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持有17個商業及工業投資物業（2019年12

月31日：15個）。投資物業之賬面總值為港幣833,0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港
幣734,000,000元）。

上述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合共為港幣17,700,000元（2019年：港幣18,500,000

元），按年計之回報率為2.1%（2019年：2.5%）。

展望

無論是現在或將來，智能手機仍然是半導體公司的最大市場，但其整體增長勢必
穩步下來。汽車電子產品有望成為半導體行業中增長最快的市場，許多全球汽車
製造商已設定了目標，使電動車於10年內佔其銷售額的15%至20%。支持5G、數
據中心、汽車安全、導航及信息娛樂系統的精密電子元件，例如高速處理器、記
憶體、控制器，傳感器和顯示面板，已成為我們重要的增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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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我們應對挑戰的能力更勝往昔，有信心憑藉本集團之雄厚財政實力、優
秀之當地銷售團隊及工程師、卓越之存貨管理及其他增值服務支持之穩固長期客
戶關係及規模經濟效益，本集團定能於大中華地區的競爭市況中繼續領先。憑藉
鴻海集團及夏普株式会社於電子元件至消費電子產品領域之領先地位以及我們逾
四十載之經驗、行業專業知識以及市場認同，我們有信心能實現穩健而可持續之
業務增長，以及為股東帶來更大回報。

財務回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由去年錄得之港幣18,402,901,000元增
加9.6%至港幣20,164,341,000元。本集團之毛利為港幣871,864,000元，較去年錄得
之港幣897,972,000元減少2.9%，而毛利率為4.3%，相比去年則為4.9%。主要受益
於本集團收益的按年增加，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相關的收益增加，以及有效的成
本控制措施降低了本集團的整體開支，並經扣除投資物業的非現金公平值虧損港
幣32,320,000元（2019年：公平值收益港幣29,757,000元）後，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年度本公司的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261,897 ,000元，較去年錄得的港幣
236,435,000 元增加10.8%。每股基本盈利為41.85港仙（2019年：37.78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117%（2019年12月31日：118%）。本集團
之淨資本負債比率為38%（2019年12月31日：53%），乃根據本集團之借貸淨額（以
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減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
產計算）約港幣802,125,000元（2019年12月31日：港幣970,612,000元）除以權益總額
港幣2,124,224,000元（2019年12月31日：港幣1,834,554,000元）計算。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得應收款項週轉期約為47日（2019年：38日），乃以2020

年12月31日之貿易應收款項金額除以同一年度之銷售額，再乘以365日計算。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得存貨週轉期及平均應付款項週轉期分別約為34日及53

日（2019年：分別約為18日及27日），乃分別以2020年12月31日之存貨以及貿易應
付款項金額除以同一年度之銷售成本，再乘以365日計算。

於2020年，本集團錄得經營現金流入淨額為港幣332,045,000元，而2019年經營現
金流入淨額則為港幣1,326,57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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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銷售及採購、銀行存款及借貸（主要為美元及人民幣）乃以外幣進行，令
本集團面對外幣風險。

本集團已訂立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以外幣計價的應付款項所產生的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於大中華地區僱用約450名僱員。本集團確保其僱員獲
得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同時，亦根
據本集團之財務業績及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紅。

資產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賬面值合共約港幣9.23億元之若干資產（包括租賃土地
及樓宇、銀行存款、貿易應收款項、使用權資產及投資物業）被抵押，以取得授予
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其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政策、內部控制、
風險管理以及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

除以下偏離外，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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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1.8條，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臨的法律訴訟作適當
的投保安排。透過定期及適時地與董事及本集團管理層溝通，本集團管理層深信，
所有可能向董事提出之申索及法律訴訟均能有效處理，且董事被提起確切法律訴
訟的機會甚微，惟本公司將會於其認為必要時作出有關安排。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須分開，並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經考慮本集團現時之業務及規模，董事會認為，由嚴玉麟博士擔任本集團
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可予接受，並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選。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委任，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三分一之在
任董事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故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
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之規定相近。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公告已於本公司網站(www.sasdragon.com.hk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 )刊登。2020年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刊
登。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載列於本初步公告內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同意為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款額。德勤‧關黃
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
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鑒證委聘準則之鑒證委聘，因此，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並無對本初步公告發表鑒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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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會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之貢獻及努力。本人亦謹此向本集團股
東、客戶、供應商及其他業務夥伴之長久支持及信賴致以衷心感謝。

最後，本人祝各位身體健康。

承董事會命
時捷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嚴玉麟博士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香港，2021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嚴玉麟博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黃瑞泉先生、嚴子杰先生、黃維泰先生及徐志榮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為王得源先生、廖俊寧先生、張治焜先生及黃偉健先生組成。


